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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规范事业单位

“双肩挑” 人员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州 (市)党委组织部、编办,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,省

级各部、委、办、厅、局,各有关事业单位:

为贯彻落实全国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工作座谈会精神,进一步

完善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制度,按照 «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

规定»和规范事业单位领导职数管理的有关政策规定,结合各

地、各部门在岗位管理工作中提出的具体问题,现就规范事业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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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 “双肩挑”人员管理工作提出如下意见:

一、“双肩挑”人员的认定

在机构编制部门核定的单位领导职数和内设机构领导职数对

应的岗位任职,并从事专业技术工作、完成合同规定的专业技术

岗位职责任务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,属于 “双肩挑”人员.

事业单位上级机关任命的领导人员、本单位按干部人事管理

权限任命的内设机构领导人员,同时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且完成专

业技术岗位工作任务的人员,一般可以认定为 “双肩挑”人员.

事业单位 “双肩挑”人员的人数应从严控制,并按照干部人

事管理权限批准.经批准认定的 “双肩挑”人员,事业单位应报

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.未履行批准手续的人员,不得

认定为 “双肩挑”人员.

二、相关人员的岗位聘用

(一)事业单位应按照机构编制部门核定的编制数和编制结

构进行岗位设置.事业单位管理、专业技术、工勤技能岗位数量

原则上应与机构编制部门核定的管理、专业技术、工勤人员编制

数量一致.其中,具有领导职责的管理岗位应依据机构编制部门

核定的本单位及内设机构领导职数进行设置.事业单位领导人员

的配备,必须严格按照核定的领导职数和岗位设置方案进行.担

任领导职务的人员,应当聘用在对应的管理岗位.

(二)“双肩挑”人员的聘用,原则上在以专业技术提供社会

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中实施.为确保事业单位人员编制数量和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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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数量保持一致,“双肩挑”人员应聘用在管理岗位,同时占本

单位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,不聘用在专业技术岗位.

(三)高等院校、公立医院、科研院所根据有关规定自主设

置的内设机构有关人员按如下办法聘用:高等院校二级教学单位

和图书馆等教学辅助单位的行政领导人员、医院的科主任和护士

长、科研院所的室主任等,一般作为专业技术人员聘用在专业技

术岗位,不作为 “双肩挑”人员;这些内设机构的党务工作岗位

和其他专职管理岗位领导人员,一般聘用在管理岗位,符合 “双

肩挑”条件的,可以作为 “双肩挑”人员管理.

(四)担任事业单位的总工程师、总经济师、总会计师等专

业技术性领导职务的人员,一般聘用在专业技术岗位.

(五)事业单位 “双肩挑”人员不再担任领导职务、退出管

理岗位的,一般聘用在专业技术岗位.

三、“双肩挑”人员的管理

(一)“双肩挑”人员应在聘用合同中明确专业技术工作职责

任务,工作任务指标应当量化.

(二)“双肩挑”人员应分别对应管理岗位、专业技术岗位职

责进行考核,考核的重点是工作绩效.管理岗位考核,按人事管

理权限及相关程序的规定进行;专业技术岗位考核,按专业技术

岗位职责任务或合同规定进行.考核结果按管理岗位、专业技术

岗位考核结果综合确定.

(三)经批准认定的 “双肩挑”人员,由批准的部门或单位

—３—






